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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7 年度项目申报

问题答疑

1.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可

否参与申报 2017 年度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答：2017 年指南明确规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以任何身份参与申报 2017年度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

2.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任务或课题负

责人，可否参与申报 2017 年度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答：在不违反限项规定的前提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在研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可以以骨干人员或其他参与

人员身份参与申报 2017 年度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申报人是否可以同时作为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

人申报 2017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同专项的两个项目？

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一个项目。

4.参加 2016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南编制的专家是

否可以申报 2017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含任务或课

题）？

答：可以根据指南要求进行申报。

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同时作为该

项目下设课题或任务的负责人，是否违反限项规定？



2

答：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可作为该项目下设其中一个任

务（或课题）的负责人，不违反限项规定。

6.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申报主体能否是个人？

答：重点专项不能以个人名义申报，只能是符合要求的

单位作为项目申报主体。

7.申报单位注册年限/地点/是否法人实体等要求是针对项

目、课题或任务的牵头承担单位，还是包括所有参与单位？

答：针对项目申报书中涉及的所有参与单位。都要求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有较强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8.申报单位填写的项目名称是否要与指南中的项目（或

支持方向）名称一致？

答：不需要，但填写的项目名称应与拟申请指南中的项

目（或支持方向）名称密切相关，并根据具体研究内容撰写

项目名称。

9.作为集团独立核算的子公司，但不具备法人资格，可

否牵头或参与项目申报？

答：不能。项目申报书中涉及的所有参与单位，都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10.项目申报需针对指南支持方向的整体内容申报么，

是否可下设任务（或课题）？

答：项目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的整体内容以项目

形式组织申报，项目可下设任务（或课题）。除指南另有规

定外，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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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以外的参加人员，是

否有年龄、职称、学位方面的限定要求？

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以外的参加人员没有

年龄、职称、学位方面的限定要求，指南另有规定的除外。

12.申报人承担或参与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已

达到限项规定的上限，能否退出之前承担的在研项目，申报

新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答：申报人不得因申报新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而退

出原有承担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13.公务员可以牵头申报或参与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吗？

答：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14.对青年项目负责人职称和学历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答：青年项目负责人要求同时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


